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驗報告審查文件申請人確認表-111-V2.0
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驗報告審查文件申請人確認表
	填表人
	XXX
	填表日期
	111.00.00

	申請類別
	□初次核可
	□展延
	□變更：○廠場名稱、○規格、
○試驗標準、○其他

	申請認可項目

	□避雷器  □電力及配電變壓器  □比壓器  □比流器 
□熔絲    □高壓氣體絕緣開關  □斷路器  □高壓配電盤

	初次核可/變更
	展延

	附表六-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驗報告審查申請書
	附表七-高壓用電設備符合型式聲明書

	1. 
	申請人公司或營業所名稱及負責人與申請書右下蓋印處一致
	□是
	□否
	1. 
	設備名稱與原核可函設備中文名稱一致
	□是
	□否

	2. 
	申請人公司或營業所名稱、地址、負責人及統一編號，與公司登記佐證資料內容一致
	□是
	□否
	2. 
	型式及型號與原核可函一致
	□是
	□否

	3. 
	是否填寫聯絡人、聯絡電話號碼及聯絡電子郵件
	□是
	□否
	3. 
	系列型式及型號與原核可函一致，無系列型式則填寫”無”
	□是
	□否

	4. 
	廠場名稱、國別及廠址，與工廠登記佐證資料一致
(廠址為國內可不寫國別)
	□是
	□否
	4. 
	規格及性能與原核可函一致
	□是
	□否

	5. 
	設備中文名稱與試驗報告設備名稱一致
	□是
	□否
	5. 
	申請設備若為高壓配電盤，是否填寫內含組件(斷路器及接地開關)之廠牌、型號及規格
	□是
	□否

	6. 
	型式及型號與試驗報告內容一致
	□是
	□否
	6. 
	申請設備若為比壓器、比流器、氣體絕緣開關設備並有系列型，是否檢附與原核可函一致的系列型設備規格及性能表或內含組件設備規格及性能表
	□是
	□否

	7. 
	若主型式已核可，是否檢附主型式核可函，並註明核可日期與文號
	□是
	□否
	7. 
	製造廠商、廠址，與原核可函及佐證資料一致
	□是
	□否

	8. 
	系列型式及型號與試驗報告內容一致，無系列型式則填寫”無”
	□是
	□否
	8. 
	試驗標準與原核可函一致
(若原核可函無登載標準，則以試驗報告之標準為主)
	□是
	□否

	9. 
	設備規格及性能與試驗報告內容一致
	□是
	□否
	9. 
	試驗機構地點(地址)及名稱與原核可函、原型式試驗報告一致
	□是
	□否

	10. 
	申請設備若為高壓配電盤，是否填寫內含組件(斷路器及接地開關)之廠牌、型號及規格
	□是
	□否
	10. 
	試驗報告編號與原核可函一致(留意有無空格間隔)
	□是
	□否

	11. 
	申請設備若為比壓器、比流器、氣體絕緣開關設備內含零組件，是否檢附系列型式型號產品規格清單或內含組件設備規格及性能表
	□是
	□否
	11. 
	原審查登錄核准文號、原審查登錄核准日期與原核可函一致(若已展延同意則以展延過之文號為準)
	□是
	□否

	12. 
	試驗機構名稱與試驗報告一致
	□是
	□否
	12. 
	申請人係須填寫申請公司或營業所名稱，並蓋印公司章
	□是
	□否

	13. 
	型式試驗報告編號與試驗報告一致(留意有無空格間隔)
	□是
	□否
	13. 
	電機技師名稱須與電機技師執照內容一致，且技師已蓋印或簽名
	□是
	□否

	14. 
	特性試驗報告編號與試驗報告一致，未檢附特性試驗則填寫”無”
	□是
	□否
	14. 
	負責人填寫內容須與申請公司登記佐證資料一致，並由負責人簽名或用印
	□是
	□否

	15. 
	已填寫申請日期
	□是
	□否
	15. 
	已填寫申請日期
	□是
	□否

	申請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驗報告審查之
試驗報告清單
	原合格證明/電機技師資格文件

	1. 
	已檢附試驗報告清單且清單填寫內容與附表六申請書、試驗報告一致
	□是
	□否
	1. 
	是否檢附原核可函(含附件設備規格及性能表)
	□是
	□否

	2. 
	已填寫設備適用之標準年版，且僅填寫1個主要標準[舉例：IEC 62271-200(2011)]
	□是
	□否
	2. 
	是否檢附電機機師執照
	□是
	□否

	3. 
	依據作業要點附表一規定試驗項目填寫
	□是
	□否
	
	
	
	

	4. 
	已填寫試驗報告編號、試驗報告章節或頁碼、報告出具單位、試驗報告記載之樣品型式型號/額定規格、試驗報告記載之試驗標準及年版
	□是
	□否
	
	
	
	

	5. 
	填表人及日期皆已填寫
	□是
	□否
	
	
	
	

	型式試驗報告
	原核可之型式試驗報告

	1. 
	已檢附附表六申請書及申請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驗報告審查之所填之試驗報告
	□是
	□否
	1. 
	已檢附原型式試驗報告且報告編號與原核可函登載一致
	□是
	□否

	2. 
	型式試驗報告頁數完整，無缺頁情形
	□是
	□否
	2. 
	原型式試驗報告頁數完整，無缺頁情形
	□是
	□否

	3. 
	試驗報告出具單位皆符合作業要點第15點規定
	□是
	□否
	3. 
	倘有不一致部分，有附上澄清說明
	□是
	□否

	工廠/公司登記證明文件(例如工廠登記、商業登記等)

	已檢附相關佐證文件且為半年內更新之版本
	□是
	□否

	其他文件

	1. 
	已檢附申請目的說明(新申請/變更/展延)資料，並有案件聯絡人資訊
	□是
	□否

	2. 
	申請資料若係以光碟檢附，已提供光碟檔案清單(A4紙張)
	□是
	□否

	3. 
	若申請型式型號或規格，與試驗報告內容不一致，已檢附相關說明及其佐證資料
	□是
	□否

	4. 
	若為變更申請案，已檢附變更前及變更後差異比較表
	□是
	□否

	補充說明(廠家針對檢附文件之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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